
113.11.04公告

1 天然所 2 楊○ 112831002 1學年學雜費 113-1、113-2

2 天然所 2 吳○恆 112831004 1學年學雜費 113-1、113-2

3 牙醫系 2 游○慈 112820001 1學年學雜費 113-1、113-2

4 公衛系 2 顏○宇 112863001 1學年學雜費 113-1、113-2

5 醫研所 2 蔡○杰 112800004 1學年學雜費 113-1、113-2

6 醫研所 2 陳○彤 112800005 1學年學雜費 113-1、113-2

7 醫研所 2 留○菱 112800006 1學年學雜費 113-1、113-2

8 醫研所 2 曾○馨 112800007 1學年學雜費 113-1、113-2

獎勵方式：1學年學雜費獎學金，上述所稱「學雜費」係依學生學雜費「實繳金額」為計算標準。

姓名

藥學系陳○嘉(111530005)同學，因已獲113年國科會-核配類獎學金，故不得同時領取本獎學金。

備註

獎勵學年/學期

113學年度第1學期 博士班「全時研究生獎學金」申請名單-博二【受領學期113-1、113-2】

3.依據本校「獎勵優秀研究生入學辦法」第6條規定，領有本校「培育優秀博士生獎學金要點」、「核發政府機關博士生研究

獎學金實施要點」國科會核配類、教育部博士生獎學金補助計畫之獎學金者，不得再領取本辦法第4、5條之獎學金。但領有

「核發政府機關博士生研究獎學金實施要點」國科會甄選類之獎學金者，不在此限。

外國學生另依本校「優秀外國學生校內獎學金實施要點」辦理，不適用本辦法。

113.10.25 113學年度第2次研究生研究教學委員會審議通過

1.106學年度起入學學生適用

2.「全時學生」係指無專職工作之學生

no. 系所 年級 學號 補助方式



113.11.04公告

1 牙醫系 3 陳○章 111820001 1學年學雜費 113-1、113-2

2 牙醫系 3 黃○聰 111820002 1學年學雜費 113-1、113-2

3 牙醫系 3 呂○勳 111820003 1學年學雜費 113-1、113-2

4 生科博 3 陈○宏 111851009 1學年學雜費 113-1、113-2

5 醫研所 3 陳○汝 111800005 1學年學雜費 113-1、113-2

6 醫研所 3 吳○恩 111800006 1學年學雜費 113-1、113-2

7 護理系 3 曾○菱 110840002 1學年學雜費 113-1、113-2

8 護理系 3 林○青 111840002 1學年學雜費 113-1、113-2

9 藥學系 3 賴○朋 110530004 1學年學雜費 113-1、113-2

獎勵方式：1學年學雜費獎學金，上述所稱「學雜費」係依學生學雜費「實繳金額」為計算標準。

天然所張○晨(110531009)同學，因已遞補國科會-培育優秀博士生獎學金第四屆(111)，故不得同時領取本獎學金。

3.依據本校「獎勵優秀研究生入學辦法」第6條規定，領有本校「培育優秀博士生獎學金要點」、「核發政府機關博士生研究獎學金實施要

點」國科會核配類、教育部博士生獎學金補助計畫之獎學金者，不得再領取本辦法第4、5條之獎學金。但領有「核發政府機關博士生研究

獎學金實施要點」國科會甄選類之獎學金者，不在此限。

外國學生另依本校「優秀外國學生校內獎學金實施要點」辦理，不適用本辦法。

姓名

113學年度第1學期 博士班「全時研究生獎學金」申請名單-博三【受領學期113-1、113-2】

113.10.25 113學年度第2次研究生研究教學委員會審議通過

備註

獎勵學年/學期

1.106學年度起入學學生適用

2.「全時學生」係指無專職工作之學生

no. 系所 年級 學號 補助方式



113.11.04公告

1 天然所 4 彭○煒 109531008 1學年學雜費 113-1、113-2

2 牙醫系 4 李○澤 109520023 1學年學雜費 113-1、113-2

3 生醫工 4 林○承 110805002 1學年學雜費 113-1、113-2

4 醫研所 4 郭○茹 110800008 1學年學雜費 113-1、113-2

5 醫研所 4 吳○庭 110800009 1學年學雜費 113-1、113-2

6 藥學系 4 劉○怡 110830004 1學年學雜費 113-1、113-2

獎勵方式：1學年學雜費獎學金，上述所稱「學雜費」係依學生學雜費「實繳金額」為計算標準。

1.106學年度起入學學生適用

2.「全時學生」係指無專職工作之學生

3.依據本校「獎勵優秀研究生入學辦法」第6條規定，領有本校「培育優秀博士生獎學金要點」、「核發政府機關博士生研究

獎學金實施要點」國科會核配類、教育部博士生獎學金補助計畫之獎學金者，不得再領取本辦法第4、5條之獎學金。但領有

「核發政府機關博士生研究獎學金實施要點」國科會甄選類之獎學金者，不在此限。

外國學生另依本校「優秀外國學生校內獎學金實施要點」辦理，不適用本辦法。

姓名

113學年度第1學期 博士班「全時研究生獎學金」申請名單-博四【受領學期113-1、113-2】

學號

113.10.25 113學年度第2次研究生研究教學委員會審議通過

備註

獎勵學年/學期
補助方式年級系所no.


